
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以及《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议案和资料的基础上，现基于独

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

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股东业绩承诺完成补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独立客观地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，准确区分原有业务板块

和新业务板块，公司已收到陈振华先生的全部补偿款 54,810,288.68 元。原有业务板

块为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前的母公司业务部分（即：哈尔滨工厂部分），控制权变

更后，新设立的公司均不属于业绩承诺范围内的原业务板块，同时公司无以并购重

组形式纳入威帝股份的新业务。业务板块区分依据合理，区分条件清晰明了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

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。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哈

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

表决结果真实、有效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的解决措施，并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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